深圳市光明区司法局关于《关于支持光明科学城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加快光明科学城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造与光明科学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服务业，2024年2月，我区印发《关于支持光明科学城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光府规〔2024〕4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并于2024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若干措施》围绕法律服务业集聚、促进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法律服务人才保障、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合作四大方面，为法律服务机构建设、法律服务人才保障提供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支持。随着目前政策发展形势以及法律服务行业发展需求，结合我区法律服务业当前发展实际，需要对原《若干措施》进行修订。

二、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本政策修订工作的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一）《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光明科学城打造世界一流科学城的若干意见》。

（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三）《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的通知》。

（四）《深圳市司法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律师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
（五）《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六）《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光明区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以光明区法律服务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全面梳理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专项政策对法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删除或修订部分条款。为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清理偏离市场需求、实施效果不佳的政策条款，根据相关要求，拟删除或修订原《若干措施》中与《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原则精神不一致的条款，促进法律服务业公平竞争

优化部分条款。为有效保障政策实施，考虑到当前的财政状况，原标准执行难度较大，拟优化原措施中涉及补贴资金的金额标准，提升政策实施效能。


